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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物流服务平台异常交割管理细则

第一条 为规范张家港保税区长江国际港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国际”）智慧物流服务平台（系统）（以下简称“本平台”）中用户自主开展的货权交割行为，保护货权交割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市场正常秩序，长江国际根据《长江国际智慧物流服务平台使用管理规则》（以下简称“管理规则”），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长江国际根据管理规则和本细则对在本平台上开展的货权交割行为进行监督和管理，发现交割行为异常的，可以启动异常交割行为处理程序，对相关用户采取相应管理措施。
第三条 货权交割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异常交割行为：
（一）两方用户利用同一批次、同一数量的货物在两个交割日进行来回重复交割的行为；
（二）三方及以上用户在两个交割日利用同一批次、同一数量的货物形成首尾相连的循环交割的行为；
（三）用户在单个交割日内与其他用户进行过于频繁交割的行为；
（四）相关监管、执法部门认定为异常交割的其他情形。
第四条 用户异常交割行为处理标准
（一）两方用户利用同一批次、同一数量的货物在两个交割日进行重复交割行为达1次及以上；
（二）三方及以上用户在两个交割日利用同一批次、同一数量的货物形成循环交割的行为达1次及以上；
（三）用户在单个交割日内与其他用户进行频繁交割行为达20次及以上。
第五条 用户出现本细则第三条所列异常交割行为之一并达到第四条规定的处理标准的，长江国际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一）平台弹窗提示；
（二）要求提供书面说明，包括货权交割对应的贸易背景、用户经营情况等；
（三）邀请用户面谈沟通；
（四）暂停本平台服务；
（五）取消用户资格并终止本平台服务；
（六）根据管理规则可以采取的其他管理措施。
第六条 用户异常交割行为达到本细则第四条规定的处理标准的，长江国际可以按照以下程序采取管理措施：
（一）第一次达到处理标准的，将对该用户进行弹窗提示，警示用户；
（二）第二次达到处理标准的，将对该用户进行重点关注，根据需要，可通过要求提供书面说明、邀请用户面谈沟通等措施对用户进行劝说、引导，并对其宣贯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
（三）采取上述（一）、（二）的措施后，长江国际可经合理分析后判断是否对用户继续开展监督管理。如继续纳入监督管理且用户第三次达到处理标准的，长江国际将视情况对该用户采取暂停使用本平台、取消用户资格并终止本平台服务等措施，并将其视为管理规则项下的用户违约进行处理；
（四）用户的异常交割行为被相关监管、执法部门或司法机关认定为违法的，长江国际将立即采取取消用户资格并终止本平台服务等措施。
用户存在异常交割行为的，长江国际可核实该用户是否进一步违反管理规则或与长江国际签订的协议等。如发现违反前述规则、协议等的，尽管有第四条规定的处理标准和第六条规定的处理措施，长江国际可直接按照管理规则中的违约处理标准进行处理。
用户虽存在异常交割行为，但属于合理范畴的货物交割行为，且该异常交割行为并未违反法律法规、政策的，长江国际经合理判断可不采取本细则规定的措施。
长江国际有权对用户使用本平台进行的货权交割行为进行分析评估，若经合理分析评估，发现用户虽未出现本细则第三条规定的异常交割行为，但存在其他应纳入监督管理的情形，可依据本细则对用户采取监督管理措施。同时，长江国际将及时核实该用户是否违反了管理规则或所签订的协议等，如发现存在违反行为，将按违约处理标准进行处理。
对于异常交割行为被长江国际取消用户资格的央、国企用户，长江国际将通报其上级单位或主管部门，由其上级单位或主管部门进一步加强监管。
用户使用本平台即视为用户已阅读本细则并接受本细则的约束。长江国际有权在必要时修改本细则条款，公布即生效，用户可以在平台相关页面查阅最新版本的细则条款。本细则条款变更后，如果用户继续使用本平台，即视为用户已接受变更后的细则。
第十三条 本细则解释权属于长江国际。
第十四条 本细则自公告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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